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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 

不构成重大调整的核查意见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晶丰明

源”）拟向李鹏等 14 名原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南京凌鸥创芯电

子有限公司 95.7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同时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2021 年 7 月 3 日，上市公司公

告了《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预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情况 

（一）调整前的本次交易方案 

根据《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预案》，调整前的交易方案如下：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

式购买李鹏、钟书鹏、邓廷、张威龙、朱袁正、南京道米、南京翰然、南京凌迅、

南京六翼、中山点亮、武汉点亮、无锡志芯、达晨创通、财智创赢合计 14 名股

东所持有的凌鸥创芯 95.75%股权。 

上述交易对方中，李鹏、钟书鹏、邓廷、张威龙、南京道米、达晨创通将会

获得上市公司支付的股份和现金对价，其中 30%的对价以现金方式支付，70%的

对价以股份方式支付，凌鸥创芯其余股东将获得公司支付的现金对价。 

同时，上市公司拟同时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

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晶丰明源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

格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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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对交易方案进行了以下调整： 

1、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调整前，钟书鹏和南京道米原分别持

有标的公司 15.04%和 17.27%的股份，交易过程中钟书鹏决定将其原先通过南京

道米间接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变更为由其直接持股，调整后，钟书鹏和南京道米

将分别持有标的公司 16.33%和 15.98%的股份。 

2、调整向钟书鹏的支付方式。上市公司原定采用支付现金和发行股份的方

式向钟书鹏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在交易方案调整后，上市公司拟全部采

用支付现金的方式向钟书鹏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 

3、调减配套募集资金总额。因上市公司调整了向钟书鹏支付对价方式，钟

书鹏原本获得的交易对价中 70%以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剩余 30%以

现金方式支付，调整完成后其获得的对价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由于募集配套资

金总额不得超过本次交易中晶丰明源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由于前述支付方式的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将相应调减。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交易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三）调整后的交易方案 

调整后，本次交易方案如下：本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李

鹏、钟书鹏、南京道米、南京翰然、达晨创通、中山点亮、无锡志芯、武汉点亮、

南京凌迅、南京六翼、财智创赢、朱袁正、邓廷、张威龙合计 14 名机构和自然

人合计持有的凌鸥创芯 95.75%股权。 

上述交易对方中，李鹏、邓廷、张威龙、南京道米、达晨创通等 5 名交易对

方获得的对价中 30%以现金方式支付，剩余 70%以股份方式支付，其余交易对方

均获得现金对价。 

同时，上市公司拟同时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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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晶丰明源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

格的 100%。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一）现有政策法规对重组方案调整是否构成重大调整的规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

的规定，关于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认定要求如下： 

1、关于交易对象 

拟对交易对象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是有以

下两种情况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1）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

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有关交易标的变更的规

定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 

（2）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

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 20%的。 

2、关于交易标的 

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是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

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 

（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

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3、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调减或取消

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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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案调整不构成对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根据上述规定，本次调整系交易对方之间转让标的资产份额，转让份额未超

过交易作价的 20%，同时本次调整更改了对钟书鹏的支付方式并相应导致募集

配套资金的调减，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三、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履行的程序 

2021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

述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并与全体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上海晶丰明源半导

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独立董事对上述调整后方

案及材料进行了审阅，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以下无正文） 






